大渡口府办发〔2007〕60号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大渡口区灾后疫病防控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大渡口区灾后疫病防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七年八月六日
大渡口区灾后疫病防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我区灾后疫病防控工作，实现“大灾之后无大疫”的目标，确保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灾后防疫工作的紧急通知》（渝办发〔2007〕203号）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灾后疫病防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办发〔2007〕208号）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视察重庆灾情时关于“切实做好灾后防疫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抗大汛、救大灾、防大疫”思想，坚持政府领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统一行动，全力打好灾后疫病防控工作攻坚战。
二、工作目标
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抗洪救灾的总体部署，切实落实各项灾后疫病防控工作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实现“大灾之后无大疫”的工作目标，夺取抗洪救灾的最后胜利。
三、开展时间
2007年7月30日至8月14日，为期16天。
四、工作内容和重点
（一）加强灾后清淤和环境卫生消毒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和市政、环卫部门要加大灾后环境清除淤泥和垃圾的力度，特别是对背街小巷要加快清淤进度，对所有受淹地区清淤工作要求不留死角。区卫生、工商、质监、农水、商贸流通、市政和爱国卫生部门，要组织消杀专业队伍，广泛发动受灾单位和群众参与，及时做好洪水淹没地的各种环境清理和消毒、杀虫、灭鼠工作，对动物尸体进行消毒深埋处理，对水淹地区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网点、集中式供水单位以及分散供水网点、住宅、厕所、农贸市场、垃圾点、灾民临时聚居点等重点场所、重点单位全面实施药物喷洒消毒杀虫处理。
（二）加强水源保护和饮水消毒
要进一步加强城乡饮用水源的保护与管理，组织力量尽快恢复被洪水损坏的供水设施，保证饮水卫生安全。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和环保局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饮用水水源，加强集中式供水单位水源保护监督与监测，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卫生监督所要进一步加强集中式供水和分散供水的水质监测和卫生执法检查；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迅速组织力量，对被洪水损毁和淹没的分散式供水水井进行清淘、消毒，饮水消毒措施要落实到每家每户。各类供水单位特别是镇水厂，必须严格加强制水管理，强化饮用水质消毒。
（三）加强食品卫生安全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要组织力量对灾区水淹后不符合卫生安全要求的食品进行集中处理和销毁，严防食用被污染食品后发生中毒事件。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分局要发挥好组织协调和综合监督的作用，做好灾后食品安全监管的牵头工作，相关单位及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灾后食品卫生安全工作。

区卫生局要在分析当地灾情、疫情的基础上，迅速组织力量，加强灾后餐饮食品卫生监督，对被淹餐饮单位和集体食堂进行严格卫生审查，审查合格后方可开业；严格控制受灾地区集体性聚餐；进一步加强农村家庭宴席和集体用餐备案登记制度，同时做好食物中毒事件的应急与调查处置工作。
区工商分局要加强对市场全方位的监管，加大对市场巡查的力度和密度，防止霉变食品、死禽畜、死鱼及腐败变质食品上市销售。要加大对米、面、油、饮用水和肉类、家禽类等与市民生活关系密切的食品的监测和检查力度，严防假劣和被淹食品以及病、死的禽畜肉流入市场。
区质监局要进一步加大对桶装水、糕点、肉禽制品、方便食品等的抽查力度，加大巡查、突击检查、专项整治力度。要重点监督被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恢复生产中原材料使用情况，加强对生产线、原材料及库存产品的监测，从源头上把好食品安全关。
区农水局要加强灾后动植物的疫病防治，切实抓好消毒灭源工作，及时、彻底对死亡动物进行深埋等无害化处理。要严厉打击收购、贩运、加工死亡动物及动物产品的违法行为，严格动物产地检疫、屠宰检疫和交易市场的监管，加强对行政区域内过往动物及其产品的查证验物和预防消毒，杜绝病害动物及病害动物产品的流入流出。
区商委要加强对受灾严重地区的屠宰企业和酒类生产经营企业的监控，严格定点屠宰制度，严防不法商贩借机私屠滥宰、制售注水肉，防止受灾地区病害猪肉、酒类制品上市。
其他有关部门要在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强沟通和配合，切实做好灾后食品安全工作。
（四）加强疾病监测与控制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和区卫生局要进一步加强疾病监测和疫情报告，及时掌握疫情动态，在本次专项行动期间区卫生局要严格实行救灾防病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各医疗机构要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要求，及时发现、报告法定传染病疫情。有网络报告条件的医疗机构，要及时进行网络报告，无网络报告条件的或灾后网络未恢复正常的医疗机构，发现传染病后，要及时电话报告疾病控制中心，由疾病控制中心立即通过网络报告。
区属和驻区医院必须开设肠道门诊和发热门诊，发现肠道和呼吸道传染病病人，要及时报告疫情，同时防止交叉感染。
一旦发现甲类或者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其他传染病聚集或爆发疫情，或者食物中毒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有关单位要按规定在事发2小时内报告区疾病控制中心和区卫生局，同时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报告系统”上报初次、进程、结案报告。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要每日、每周及时分析霍乱、甲肝、戊肝、痢疾、伤寒、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乙型脑炎、疟疾、炭疽、感染性腹泻的疫情情况和发展趋势，上报区卫生局，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五）加强卫生防病知识宣传教育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和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宣传手段和传播媒介，做好群众卫生防病宣传教育和动员工作。通过广播、电视、新闻媒体和手机短信等多种手段，开展防病知识科普宣传，消除公众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教育和指导群众提高卫生防病意识和能力。要迅速编印健康宣传资料在受灾地区张挂和发放，卫生、工商、质监、农业等部门工作人员，镇干部和驻村干部要深入灾区开展健康教育，深入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增强灾区群众自我防病能力，实现群防群治。
五、工作要求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区政府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任组长，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区卫生局和区食品药品监管分局的主要领导任副组长，有关部门的分管领导为成员；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加强对灾后疫病防控专项行动的组织领导。近期，区政府将组织对街镇灾后疫病防控工作进行专项指导和督查。

（二）迅速行动，分工协作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部门要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相互支持，主动配合。要加强工作中的联系与协调，建立信息通报、沟通制度，加强上下联动、部门联动、区域联动，迅速在全社会形成灾后疫病群防群控的良好局面。
（三）加强保障，严肃纪律
要切实保障专项行动所需经费和人力。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有关部门和相关单位要认真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灾后疫病防控责任制，按照有关规定实行问责制，对因玩忽职守、疏于管理、责任不落实和措施不力而造成重大食品或饮用水污染中毒事件、重大传染病疫情蔓延以及发生霍乱疫情二代病人的直接责任人和有关负责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四）加强信息报送工作
专项行动结束后，各街镇、区政府有关部门要将专项行动工作情况和汇总表于2007年8月15日前报送大渡口区灾后疫病防控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卫生局）。领导小组办公室整理后上报区政府。

附件：1、大渡口区灾后疫病防控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灾后疫病防控专项行动汇总表。

附件1：
大渡口区灾后疫病防控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李  青   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龙  蓓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刘自卫   区卫生局局长

黄道屏   区食品药品监管分局局长

成  员：刁  勇   区环保局副局长

王渝海   区商委副主任

刘均乾   区农水局副局长

邓小凤   区市政局副局长

刘明政   区工商分局副局长

刘先进   区质监局副局长

邓海霞   区爱卫办主任

吴桂兵   新山村街道办事处主任

向可明   跃进村街道办事处主任

钟  渝   九宫庙街道办事处主任

王春江   八桥镇人民政府镇长

杜锦兴   建胜镇人民政府镇长

谷春国   跳磴镇人民政府镇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刘自卫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设在区卫生局，负责日常工作。

附件2：

灾后疫病防控专项行动汇总表

                 单位（公  章）                                              报送日期：        年    月   日

	行动出动

人员

（人次）
	行动

部署

（次）
	部门

联合

行动

（次）
	清淤和环境卫生消毒
	水源保护和饮水消毒

	
	
	
	清淤面积

（平方米）
	清淤数量（吨）
	环境卫生

消毒面积

（平方米）
	使用消毒

药物

（公斤）
	检查各类

饮用水源

（点次）
	清淘消毒受灾水井和饮水点

（个）
	使用饮水

消毒药物

（公斤）
	各类水质

监测

（件）

	
	
	
	
	
	
	
	
	
	
	


	食品卫生安全
	疾病监测与控制
	卫生防病知识宣传教育

	检查各类

食品生产

经营单位

（户次）
	各类受灾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消毒面积

（平方米）
	使用消毒

药物

（公斤）
	处理销毁

水淹食品

（公斤）
	开设肠道门诊

和发热门诊

（个）
	设立各类疾

病监测网点

（个）
	设立宣传

教育站点

（个）
	发放宣传

资料

（份）
	广播电视

新闻媒体宣传

（条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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